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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科协发〔2016〕209 号 

 

★ 
 

 

各设区市科协、科技局、教育局，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各高校科协，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强科普基

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我省科普教育基地发展，根据《江苏

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试行办法》，省科协、科技厅、教

育厅决定组织开展 2016 年度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6 年度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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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时间 

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对象、条件和相关程序 

按照《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该办法详见《江苏公众科技网》“通知通告栏”《关于开展 2015

年度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苏科协发〔2015〕

179 号）》附件。 

（三）材料报送要求 

1、各设区市科协，各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高校

科协，各有关单位，作为江苏科普教育基地的推荐单位，负责

组织本系统或本地区的推荐工作。 

2、申报材料包括《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和反映

本单位基本情况或科普工作情况的图片、视频等相关材料。申

报表的主要内容包括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科普工作情况、近

期发展规划等。经上级主管部门和推荐单位分别审核、签章完

备的纸质申报表、推荐函和其他相关材料，由推荐单位在规定

的申报时间内统一报送到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工作办

公室。 

3、纸质申报材料要求一式三份，其中 1 份由推荐单位留

存，2 份上报省认定与管理工作办公室，同时，提供电子版材

料（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须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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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命名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的认定 

命名已满 5 年（2011 年以前）的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须

按《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试行办法》要求进行重新

申报（获得中国科协命名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除外），认定程

序和上报材料同上。到期未申报或认定不合格的，原认定资格

自动失效。命名未满 5 年的省科普教育基地原认定资格保留。 

三、审核与命名 

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工作办公室将组织专家对申

报单位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公示，适时组织实地抽查，

向通过评审的单位颁发“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牌匾。此次认

定的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有效期限为 2016-2020 年。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江苏省科协科普部  范正银  刘德颜 

通信地址：南京市云南路 31-1 号苏建大厦 619 室 

邮  编：210024 

联系电话：025-51863619 

电子邮箱：jskp@vip.163.com 

 

附件：1、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 

2、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信息传媒类） 

3、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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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教育厅 

201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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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管单位（公章）： 

推荐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6年10月 

  



— 6 — 

 

一、本申报表由拟申报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的单位填写，内容须与电子文档的内容完全

一致。 

二、本申报表统一用A4纸打印，一式3份。 

三、申报单位、推荐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一律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四、提交申报表时应提供反映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开展科普工作的图片或视频等。 

五、填写申报表应注意以下内容： 

1．表中所有填报项，有则填报，无则填“/”；选择类项目请在选项后的“□”内打“√”。 

2.“申报类别”：按照《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试行办法》所列类型填写。A.

科技场馆类，B.公共场所类，C.教育科研类，D.生产设施类。 

3．“基本科普信息”中“专职科普人数”指单位内专门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数量；“兼

职科普人数”指单位内兼职或能够临时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数量；“科普志愿者人数”指经

常到单位从事科普工作的相对稳定的单位外人员数量；“其他上级单位”是主管单位以外的

相关业务指导部门。  

4.“单位简介”：面向社会公众对象，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简要介绍本单位。 

5.“科普工作简介”：请简要介绍申报单位开展科普工作的情况，包括面向公众开展科

普活动的主要形式、内容、规模、效果及开放制度等基本情况。 

6.“科普工作保障条件”：请申报单位按照《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试行办法》

内容，说明申报单位为开展科普活动所提供的场所、设施、人员、经费、制度等保障条件和

措施。 

7.“已获命名情况”：请说明申报单位已获得省级及市级以上的称号、命名单位和命名

时间，并附相关证明材料（证书复印件、图片等）。 

8.“科普发展规划”：请从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科普基础设施发展

规划》的角度，简要说明申报单位未来三年的科普工作发展规划及相应的保障条件或措施。 

9.“其他相关材料”：请详细列出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目录清单，并以附件形式上传科普

工作制度、单位标识、单位宣传片、场地展示图、特色活动照片、视频、数字化虚拟参观等

材料，便于公众更好了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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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

性质 
□国有 □民营 □外资或合资 □企业 □事业 □社会组织 

申报单位 

业务范围 

□教育  □科研  □科普宣传  □医疗卫生  □文化宣传  

□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  □自然保护  □旅游  □其他                    

负责人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类别 A科技场馆类  B公共场所类  C教育科研类  D生产设施类   

是否曾被命名过国家或省科普教育基地 是 否 

主管单位  

推荐单位  

基本科普信息 

科普队伍 
科普部门名称  专职科普人数 ___人 

兼职科普人数   ____人 科普志愿者人数 ___人 

科普经费 

年度科普经费总额_____万元，占单位年度经费比例_____。 

 

___万元 

占单位年度经费比例_____ 

____% 

年度科普经费来源： 

主管单位年度拨款经费_____万元   其他单位年度拨款经费_____万元 

年度盈利经费：_____万元         年度社会捐赠经费：_____万元 

开放接待 年开放天数：____天 年参观人数：____人 

阵地设施 

科普活动场所 室内：______ 平方米，室外：______平方米 

科普宣传栏 ____延米 内容更换频次 ____次/年 

单位网站：_______________，具有科普教育内容：是  否 

 

科普活动 

每年参加的大型科普教育宣传活动：是  否 

主题科普活动：____项/年，科普宣传报道：____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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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不超过200字。） 

 

 

 

 

 

 

 

 

 

科普工作简介（不超过500字。） 

 

 

 

 

 

 

 

 

 

 

 

 

 

 

科普工作保障条件（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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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命名情况 

 

 

 

 

 

 

 

科普发展规划（不超过500字。） 

 

 

 

 

 

 

 

 

 

 

其他相关材料目录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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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评审认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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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信息传媒类）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主管单位（公章）： 

推荐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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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申报表由拟申报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的单位填写，内容须与电子文档

的内容完全一致。 

二、本申报表统一用A4纸打印，一式3份。 

三、申报单位、推荐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一律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四、提交申报表时应提供反映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开展科普工作的图片或视

频等。 

五、填写申报表应注意以下内容： 

1．表中所有填报项，有则填报，无则填“/”；选择类项目请在选项后的“□”

内打“√”。 

2. “基本科普信息”中“专职科普人数”指单位内专门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

数量；“兼职科普人数”指单位内兼职或能够临时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数量；“科

普志愿者人数”指经常到单位从事科普工作的相对稳定的单位外人员数量；“其

他上级单位”是主管单位以外的相关业务指导部门。 

3.“单位简介”：面向社会公众对象，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简要介绍本单位。 

4.“科普工作简介”：请简要介绍申报单位开展科普工作的情况，包括面向

公众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内容、规模、效果及开放制度等基本情况。 

5.“科普工作保障条件”：请申报单位按照《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

理试行办法》内容，说明申报单位为开展科普活动所提供的场所、设施、人员、

经费、制度等保障条件和措施。 

6.“已获命名情况”：请说明申报单位已获得省级及市级以上的称号、命名

单位和命名时间，并附相关证明材料（证书复印件、图片等）。 

7.“科普发展规划”：请从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科普基

础设施发展规划》的角度，简要说明申报单位未来三年的科普工作发展规划及相

应的保障条件或措施。 

8.“其他相关材料”：请详细列出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目录清单，并以附件形

式上传科普工作制度、单位标识、单位宣传片、场地展示图、特色活动照片、视

频、数字化虚拟参观等材料，便于公众更好了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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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

性质 
□国有 □民营 □外资或合资 □企业 □事业 □社会组织 

申报单位 

业务范围 

□教育  □科研  □科普宣传  □医疗卫生  □文化宣传  

□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  □自然保护  □旅游  □其他                    

负责人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单位  

推荐单位  

基本科普信息 

科普队伍 

科普部门名称  专职科普人数 ____人 

兼职科普人数  _____人 科普志愿者人数 ____人 

科技记者人数 _____人 编辑人员人数 ____人 

科普经费 

年度科普经费总额_____万元，占单位年度经费比例_____。 

 

___万元 

占单位年度经费比例_____ 

____% 

年度科普经费来源： 

主管单位年度拨款经费_____万元   其他单位年度拨款经费_____万元 

其他投入经费：_____万元（请说明来源） 

电台、电

视台（年）

科普节目

及专题 

影视播出

情况 

专题影视

片（节目）

播出情况 

固定科技、科普栏目：____个 周播出总次数：____次 

总时长：____分钟 收视率：____ 

专题影视片播出：____个 年播出次数：____次 

总时长____分钟 收视率：____ 

出版社、

期刊、报

纸（年）

出版社出版科普作品年发行总量：________册，其中： 

图书______册，音像制品________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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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科普

作品 
科普期刊、科普报刊年发行总量：________册，其中： 

报刊______册，杂志_______本 

科普网站 科普栏目：____个，月均PV访问量：______人。 

单位简介（不超过200字。） 

 

 

 

 

 

 

 

科普工作简介（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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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工作保障条件（不超过500字。） 

 

 

 

 

 

 

 

 

 

 

 

已获命名情况 

 

 

 

 

 

 

 

 

 

 

科普发展规划（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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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材料目录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评审认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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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申报基地名称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情况简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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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协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